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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不放逸為善本（Ｓ） 

內容： 

『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

中三十四‧6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4〈大品 1〉（一四一）《喻經》(CBETA, T01, no. 26, p. 647, 

b21-c1)： 

【按：亦参 S. 3. 2. (7-8). Appamād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

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猶作田業，彼一切因地、依

地、立地，得作田業。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

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猶種子，村及與鬼村，百

穀藥木得生長養，彼一切因地、依地、立地，得生長養。」 

 

條目： 

治國七不衰法（Ａ、Ｄ） 

內容： 

 『數數集會，多聚集；……共俱集會，俱作䟦耆事，共俱起；……未施設者不更施

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法善奉行；……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有名德

尊重者，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所有舊寺，悉共修飾，遵奉、

供養、禮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共護阿羅訶，極大愛念，常

願未來者而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諸生活具。』中三十五‧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CBETA, T01, no. 26, p. 

648, c7-p. 649, a24)：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世尊即告大臣雨勢：「若彼䟦耆數數集會，多聚集者，䟦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䟦耆共俱集會，俱作䟦耆事，共俱起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䟦耆共俱集會，俱作䟦耆事，共俱起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䟦耆共俱集會，俱作䟦耆事，共俱起者，䟦耆必勝，則為不

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䟦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䟦耆法善奉

行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䟦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䟦耆法善

奉行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䟦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䟦耆法善奉

行者，䟦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䟦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䟦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䟦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者䟦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䟦耆有名德尊重者，䟦耆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

則受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䟦耆有名德尊重者，䟦耆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

教則受。」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䟦耆有名德尊重者，䟦耆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

則受者，䟦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䟦耆所有舊寺，䟦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所

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䟦耆所有舊寺，䟦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

所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䟦耆所有舊寺，䟦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所

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者，䟦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䟦耆悉共擁護諸阿羅訶，極大愛敬，常願未來阿羅訶者而欲

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耶？」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䟦耆悉共擁護諸阿羅訶，極大愛敬，常願未來阿羅訶者而欲

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者，䟦耆必



 

 

勝，則為不衰。雨勢！䟦耆行此七不衰法，諸受持此七不衰法者，䟦耆必勝，則為不

衰。」 

 

條目： 

比丘七不衰法（Ｄ、Ａ） 

    一 

內容： 

 『比丘數數集會，多聚集；……俱作眾事，共俱起；……未施設事不更施設，本所

施設而不改易，我所說戒善奉行；……此未來有愛，喜、欲共俱，愛樂彼彼有起不

隨；……長老上尊俱學梵行，比丘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隨順

晏坐，樂住不離；……悉共擁護諸梵行者，……諸生活具。』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CBETA, T01, no. 26, p. 

649, b13-c1)：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數數集會，多聚集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共齊集

會，俱作眾事，共俱起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未施設事不更施設，本所施

設而不改易，我所說戒善奉行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此『未來有愛，喜、

欲共俱，愛樂彼彼』有起不隨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有長老上尊俱學梵

行，比丘悉共宗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有

無事處山林高巖，閑居靜處，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樂住不

離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悉共擁護諸梵行者，至重愛敬，常願未來諸梵行

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者，

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條目： 

二 

內容： 

 『尊師，恭敬、極重供養、奉事；……（二）法（三）眾（四）戒、不放逸、供

給、定，恭敬、極重供養、奉事。』七欤四欤？ 



 

 

【按：「欤」是「歟」的異體字】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CBETA, T01, no. 26, p. 

649, c3-8)：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尊師，恭敬、極重供養、奉事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

比丘法、眾、戒、不放逸、供給、定，恭敬、極重供養、奉事者，比丘必勝，則法不

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條目： 

三 

內容： 

 『不行於業，不樂於業，不習業；……不行譁說；……不行聚會；……不行雜

合；……不行睡眠；……不為利譽，不為他人行梵行；不為暫爾，不為德勝，於其中

間捨方便，令德勝。』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CBETA, T01, no. 26, p. 

649, c10-19)：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不行於業，不樂於業，不習業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不

行譁說，不樂譁說，不習譁說者；不行聚會，不樂聚會，不習聚會者；不行雜合，不

樂雜合，不習雜合者；不行睡眠，不樂睡眠，不習睡眠者；不為利，不為譽，不為他

人行梵行者；不為暫爾，不為德勝，於其中間捨方便，令德勝者；比丘必勝，則法不

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條目： 

四 

內容： 

 七財。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 (CBETA, T01, no. 26, p. 

649, c22-25)：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成就信財、戒財、慚財、愧財、博聞財、施財，成就慧財

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

衰。」 

 

條目： 

五 

內容： 

 七力。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 (CBETA, T01, no. 26, p. 

649, c27-p. 650, a2)：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成就信力、精進力、慚力、愧力、念力、定力，成就慧力

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

衰。」 

 

條目： 

六 

內容： 

 七覺支。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 (CBETA, T01, no. 26, p. 

650, a4-9)：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修念覺支，依捨離、依無欲、依滅盡，趣向出要，擇法、精

進、喜、息、定；修捨覺支，依捨離、依無欲、依滅盡，趣向出要者，比丘必勝，則

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條目： 

七 

  七止諍 中五十二‧1 廣說 

內容： 

 七律『應與面前律與面前律；應與憶律與憶律；應與不痴律與不痴律；應與自發露

與自發露；應與居與居；應與展轉與展轉；眾中起諍，當以如棄糞掃止諍法止之。』

中三十五‧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 (CBETA, T01, no. 26, p. 

650, a11-18)：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應與面前律與面前律，應與憶律與憶律，應與不癡律與不癡

律，應與自發露與自發露，應與居與居，應與展轉與展轉，眾中起諍，當以如棄糞掃

止諍法止之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

勝，則法不衰。」 

 

※亦參見《中阿含經》卷 52〈大品 2〉（一九六）《周那經》(CBETA, T01, no. 26, p. 

754, a20-p. 755, b20)。 

 

條目： 

六慰勞法（Ｄ、Ａ） 

內容： 

 『一、以慈身業向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

攝，得沙門果，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二、如是慈口業、 三、慈意業。 

四、若有法利，如法得利，自所飯食，至在鉢中，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

法。……得涅槃。五、若有戒不缺、不穿……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



 

 

法。……得涅槃。六、若有見是聖出要，明了深達，能正盡苦，如是見分，布施諸梵

行，是慰勞法。……得涅槃。』中三十五‧1；中五十二‧1；增六重品 1（畧）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二）《雨勢經》(CBETA, T01, no. 26, p. 

650, a20-b6)： 

【按：亦参 A. VII. 20. Vassakāra, D. 16. Mahāpari-nibbāna. I.1-11.】 

佛言：「云何為六？以慈身業向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

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如是慈口業、慈意業。若有法利，如

法得利，自所飯食，至在鉢中，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

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若有戒不缺、不

穿、無穢、無黑，如地不隨他，聖所稱譽，具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是慰

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

槃。若有見是聖出要，明了深達，能正盡苦，如是見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法。愛

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我向

所言六慰勞法者，因此故說。」 

 

※參見《中阿含經》卷 52〈大品 2〉（一九六）《周那經》(CBETA, T01, no. 26, p. 755, 

b20-c9)： 

【按：亦參 M. 104. Sāmagāma sutta.】 

「阿難！我今令汝說六慰勞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云何為六？慈身業，向諸梵行，法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

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慈口業，慈意業。若法利如法

得，自所得飯食，至在鉢中，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勞法、愛法、樂法，令

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若有戒不缺不

穿，無穢無異，如地不隨他，聖所稱譽，具足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

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

涅槃。若有聖見出要，明見深達，能正盡苦，如是見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勞法、

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阿難！我向所說六慰勞法者，因此故說。」 

 

《增壹阿含經》卷 29〈六重品 37〉（一）(CBETA, T02, no. 125, p. 708, c12-26)： 



 

 

【按：亦參 A. VI. 1. Āhuneyy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當思念六重之法，敬之、重之、執在心懷，無令忘失。云何

為六？於是，比丘！身行念慈，如鏡視其形，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口行念慈，意行念慈，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得法利之具，能與諸梵行者共之，亦無悋想，此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諸有禁戒不朽、不敗，極為完具，而無缺漏，智者之所貴；復欲使此戒分布

與人，使同其味；此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 

「復次，正見賢聖得出要；如是之見，欲與諸梵行者共同此法，亦可敬、可貴，無令

忘失。 

「是謂，比丘！有此六重之法，可敬、可貴，無令忘失。是故，諸比丘！常當修行

身、口、意行，設得利養之具，當念分布，莫起貪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學道非一福迹（Ａ） 

內容： 

 自證化他，『彼為他說，他為彼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中三十五‧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三）《傷歌邏經》(CBETA, T01, no. 26, p. 

650, c12-p. 651, a3)： 

【按：亦参 A. III. 60. Saṅgārava.】 

爾時，世尊告曰：「摩納！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若使有一沙門梵志自行如

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

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

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

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

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

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於摩納意云何？我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

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行一福跡，不行無量福跡，因學道故耶？」 



 

 

 

條目： 

道、施之諍（Ａ） 

內容： 

中三十五‧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三）《傷歌邏經》(CBETA, T01, no. 26, p. 

650, b11-p. 652, a5)。 

【按：亦参 A. III. 60. Saṅgārava.】 

 

條目： 

三示現（Ａ） 

內容： 

 『於如意足心得自在，行無量如意足之功德，……是謂如意足示現。……以他相占

他意；（共外）……以聞天聲及非人聲而占他意；……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

占他意；……見他入無覺無觀定，……從此定覺；……亦占過去，未來，現在，久所

作、久所說；亦占安靜處、住安靜處，亦占至心、心所有法。是謂占念示現。……是

謂教訓示現。此三示現，……此（教訓）示現最上。』中三十五‧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三）《傷歌邏經》(CBETA, T01, no. 26, p. 

651, a7-c7)： 

【按：亦参 A. III. 60. Saṅgārava.】 

世尊復告傷歌邏曰：「有三示現：如意足示現、占念示現、教訓示現。摩納！云何如意

足示現？有一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

得自在，行無量如意足之功德，謂分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不礙

石壁，猶如行空。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結加趺坐，上昇虛空，猶如鳥翔。今此日月

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摩納！是謂如

意足示現。 

「摩納！云何占念示現？有一沙門梵志，以他相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

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不以他相占他意者，但以聞天聲及非人



 

 

聲而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

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聞天聲及非人聲占他意者，但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

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而無有虛設。不以

他相占他意，亦不以聞天聲及非人聲占他意，亦不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占他

意者，但以見他入無覺無觀定，見已，作是念：『如此賢者不念不思，如意所願。』彼

賢者從此定寤，如是念。彼從此定寤即如是如是念，彼亦占過去，亦占未來，亦占現

在，久所作、久所說，亦占安靜處、住安靜處，亦占至心、心所有法。摩納！是謂占

念示現。 

「摩納！云何教訓示現？有一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

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

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

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

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

百千。摩納！是謂教訓示現。此三示現，何者示現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若有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

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者，瞿曇！此自作自有，自受其報。瞿曇！於

諸示現，此示現大法。瞿曇！若有沙門、梵志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

者。瞿曇！此亦自作自有，自受其報。瞿曇！於諸示現，此亦示現大法。瞿曇！若有

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

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

真。彼為他說，他為他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者。瞿曇！於三示現，此示現最上、最

妙、最勝。」 

 

條目： 

佛晚世僧流漸雜（Ａ） 

內容： 

 『昔沙門瞿曇施設少戒，然諸比丘多得道者。……今沙門瞿曇施設多戒，然諸比丘

少得道。』中三十五‧2；中五十一．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5〈梵志品 2〉（一四三）《傷歌邏經》(CBETA, T01, no. 26, p. 

650, c7-12)： 



 

 

【按：亦参 A. III. 60. Saṅgārava.】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如此事：『何因何緣，昔沙門

瞿曇施設少戒，然諸比丘多得道者？何因何緣，今沙門瞿曇施設多戒，然諸比丘少得

道耶？』瞿曇！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此事，以此事故共集會耳。」 

 

※參見《中阿含經》卷 51〈大品 2〉（一九四）《跋陀和利經》(CBETA, T01, no. 26, p. 

749, a8-12)： 

【按：亦參 M. 65. Bhaddāli sutta.】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緣，昔日

少施設戒，多有比丘遵奉持者？何因何緣，世尊今日多施設戒，少有比丘遵奉持

者？」 

 

條目： 

三解脫平等 

內容： 

 『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三解脫無有差別，亦

無勝如。』中三十六‧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6〈梵志品 2〉（一四五）《瞿默目揵連經》(CBETA, T01, no. 

26, p. 656, a1-3)： 

【按：亦参 M. 108. Gopakamoggallāna sutta.】 

尊者阿難答曰：「目揵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

三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 

 

條目： 

佛說同外說 

內容： 

外以為亦有，佛以為『如來說……眾多異學聞此偈已，展轉相傳，不能知義。……彼

並愚痴，還相欺誑。』(通涅槃) 中三十八‧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38〈梵志品 1〉（一五三）《鬚閑提經》(CBETA, T01, no. 26, p. 

672, b22-27)： 



 

 

【按：亦参 M. 75 Māgandiya sutta.】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 

 「無病第一利，  涅槃第一樂，  諸道八正道，  住安隱甘露。 

「彼眾多人並共聞之，眾多異學聞此偈已，展轉相傳，不能知義。彼既聞已，而欲求

教，彼並愚癡，還相欺誑。」 


